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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醫學會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提交 

有關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之意見書 

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 

對醫生而言，如有足夠實證使用某種藥物，而該藥物能幫助病人的病情，

便應該作出相應的處方。 

如醫生需要說服公營醫療系統內的病人自費購買『救命』或延長壽命的藥

物，無疑是將難題轉嫁給醫生。 

雖然醫院管理局每年獲 399 億元的政府撥款以維持營運，但長久以來，貧

苦病人仍然需要自掏荷包支付昂貴藥物以保命或延長壽命。一直以來，癌

症、地中海貧血、風濕病、肝醣儲積症…等等的小部份病患者，需要乞求

賒借度日，甚至其他手段，才能得到藥物保命。這情況與政府承諾「所有

人均享有醫療服務」顯然互相違背。 

現時，醫管局藥物名冊對香港市民是完全不公平的。大部分新研發，可保

存性命的抗癌藥都相當昂貴，被列為醫管局非標準藥物。中產或高收入人

士可負擔藥費，得到合適治療，但貧困及有需要人士則未能負擔，受疾病

煎熬。 

所謂的『醫管局標準藥物』對於所有主要公立醫院並非『標準』。幾所在

港島東的醫院，例如是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律敦治醫院，她們的名

冊包括較多種藥物；然而在西北區的醫院，名冊內的藥物卻少得多。所以，

不同區域的病人所得到的處方亦有所不同。最為人垢病的是那些『專用藥

物』。通常是一些較新，較昂貴，但藥效和副作用方面都相對理想的藥物。

某些醫院的醫生可隨意處方給病人，但其他聯網醫院的醫生在處方方面卻

有著各種限制。港島東的居民比起新界西的居民較容易得到專用及較好藥

物，這不公平的情況是難以接受的。醫管局內有相關數據顯示聯網間的分

歧。所以『醫管局標準藥物』對港內不同區分的居民並非同一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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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醫學會明白政府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的限制。然而最奇怪的是，就算

對醫管局的注資由最初的 166 億元，一直增加至現時的 399 億元，醫療失

誤卻只增無減。包括割錯器官及手術後更多儀器遺留在體內的個案。儘管

局內人手由一千七百名醫生大幅增加至超過五千名，但對醫管局表示不滿

的醫生只有越來越多，以至選擇離職。 

現在是好好反醒及整頓的時候。我們主張應該廢除醫管局內各式各樣的藥

物名冊，所有公立醫院使用同一張藥物名單，而院內病人所需的藥物應全

部由局方免費提供。這是我們稅務制度的主要目的。如醫管局認為無法為

公院內所有病人提供藥物，可以向政府申請增加撥款，或重新為其角色定

位。在其他實施社會醫療制度的國家，例如英國及加拿大，免費醫療服務

並不包括免費藥物。大部分病人都有能力負擔常用的糖尿病或血壓高藥

物。只是那些身患嚴重疾病或上述罕有病症的少數不幸者，需要我們幫助

負擔昂貴藥物，而政府卻對他們的需求偏偏拒絕或拖延支援。 

 


